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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大法一念   天赋幸福平安 

4 月 15 日上午 10 点，法

轮功学员李明芳一案在云岩

区法院开庭。在整个庭审过

程中，公诉人陈理（另一公

诉人不知姓名）严重违背法

律及庭审规程，自己举证不

利，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罪

证”，还使用公权力，不准

律师质证、举证。 

审判长虞继恒则抱定匆

匆走过场的心态，敷衍塞责，

完全无视法律，无视被告人

无罪的事实，意欲对其重判。 

为此，旁听公民及李明

芳家属已向贵阳市人民检察

院提起控告，控告公诉人陈

理及审判长虞继恒，他们作

为国家执法人员，完全没有

履行自己的职责，非法起诉，

非法庭审，剥夺律师的辩护

权，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中

相关法律条文，渎职枉法，

恣意妄为，破坏国家法律的

实施 。 

检察官、法官违背法律

及庭审规程、渎职枉法列举

如下:    

一.公诉人陈理说李明

芳张贴“诉江”标语是反动

标语。对此，控告人指出:

随着习近平政府提出

“依法治国，以宪执政。”

以来，国内已有超过 20 万

人起诉迫害法轮功元凶江

泽民。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淘天罪

行已为大多数中国民众所

了解，国内外支持这一举措

的民众不计其数，现在国内

外已有数百万民众参与举

报江泽民，加之江泽民出卖

国土、贪腐等随之曝光，许

多民众对控告、举报江泽民

拍手称快。在这种形势下，

李明芳张贴“起诉江泽民，

上顺天意，下应民心”的标

语实属正义之举、爱国行

为，公诉人却指控李明芳张

贴反动标语。作为一名检查

官，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调查

了解，就在法庭上信口雌

黄，缺乏公诉人最基本的职

业素质； 

二、公诉人指李明芳拥

有邪教宣传品，作为给被告

人定罪的证据，必须在法庭

上当庭播放，宣读、展示，

其内容不得删减，不得解

释，不得断章取义，而公诉

人没有当庭播放，宣读。 

三、针对起诉书中称，

云岩公安局宅吉派出所将

在李明芳家查收的物品送

到省公安厅反邪教总队鉴

定中心鉴定，得出结果为

“邪教宣传品”。控告人指

出：公安厅反邪教中心是什

么机构？是哪里授权它可

以作罪证证据鉴定的，鉴定

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而且

没有审查鉴定人的签名，是

贵阳市公民控告云岩区检察官、法官违法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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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2016
年 5 月 23 日,温哥华法
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
大卑诗省首府维多利
亚市的维多利亚日游
行，受到沿途观众热
烈欢迎，很多人拍摄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
伍。中国游客说感受
到法轮功学员“都很
愉悦和正面向上”。 

谁鉴定的不知道，也没有

出庭作证，因此，该鉴定

不合法，没有法律效力。 

四、控告人还列举了

其它一些违反庭审程序

行为，如：法官多次打断

辩护人的辩护，不准许辩

护人继续辩护，辩护人只

好辞去辩护委托，离开法

庭。针对这种情况，按照

法律规定，法官就应当宣

布休庭，半月后择日开

庭，但法官虞继恒无视法

律，仍然继续违法开庭，

让公诉人继续把公诉书

念完，公诉人建议重判李

明芳 8-10 年，法官宣布

庭审结束。致使旁听席上

旁听公民纷纷愤怒指责：

“根本不必审了，干脆枪

毙算了”。“现在中央一

再要求依法治国，没有罪

证还要判重刑，简直无法

无天。” 

对李明芳绑架、抄

家、关押、庭审都是违法

犯罪行为： 
控告人认为:李明芳

家中持有的物品与指控

的所谓犯罪事实没有任

何关联性，因此对李明芳

实施的（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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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一系列绑架、抄

家、关押、庭审都是违法犯

罪行为。因为： 
1.目前为止，国家没有

一部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

(公安部宣布的14种邪教中

没有法轮功，可在公安网上

查寻)。 

2，法轮功与邪教无关，

那么指控李明芳制作的揭

露法轮功被迫害的传单是

邪教宣传品当然也就是风

马牛不相及了。 

3．以刑法三百条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李明芳

进行追诉并欲定罪，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证

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

律依据；   

控告人在控告状中还

陈述： 

李明芳张贴诉江标语

及制作讲清法轮功被迫害

事实的宣传品，正如许多

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

护的那样:其所作所为和

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不

过是在遭受异常的打压迫

害的情形发生以后为了生

命、生存与尊严被迫的申

冤与抗争，所有法轮功学

员都是无辜的，法轮功学

员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没有

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危

害性，法轮功学员的行为

及权利完全受到宪法法律

的保护。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

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个

别人残害百姓、倒行逆施

的行径不仅不应该配合、

执行、纵容，而且有义务、

有责任坚决与各种错误意

志、违法行为作斗争，以

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从

而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

会、有利于人民； 

为了自己的权位、利

益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

实、没有法律依据制造冤

狱、迫害无辜，必将遭到

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公审、

法律的严惩； 

鉴于，检察机关发生

对李明芳枉法追诉造成李

明芳被非法逮捕、非法拘

禁并欲将其枉法裁判,造

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陈

理作为检察官，明知违法

情形的发生不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

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

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已构

成滥用职权罪、枉法追诉

罪。 

鉴于，人民法院发生

对李明芳非法开庭并违反

庭审程序，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虞继恒作为云岩区

法院法官，明知违法情形

的发生不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

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

上述被控告人同时构成迫

害宗教信仰自由罪。◇ 
 

 

知名教师的操守
【明慧网】我是一名数学教

师，在全国比较有知名度。这样

的条件可能是其他的老师很想

要的，因为这是赚钱的大好时

机。也确实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

和诱惑，但我坚持大法弟子的操

守，不为金钱所动。 

下面是一些小故事。 

有一位家长在孩子高一刚

一入学时就找到我，一下子拿出

三十万元给我，说这钱是他孩子

这三年的培养费，希望我这三年

在课堂上多照顾一下他的孩子。

我一分钱也没要。他的孩子素质

不错，我把这孩子培养成才，获

得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 

有一个社会上的办班机构，

连续三年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

们那里上课，开出的讲课费的价

码是其他老师的两倍，一小时就

是三、五千元人民币。当然也被

我拒绝了。结果他们又开出了更

高的价码。我依旧拒绝了。作为

一名大法弟子，我不把利益放在首位，而是

把修心性放了首位。 

我不给学生上“有偿补课”，可给学生

无偿补课的时间却不少。无论是给差生补

课，还是给尖子生辅导，收到的效果良好。

因此家长都想对我表示感谢，有送价值几万 

元钱一只的手表的；有送名贵字画的，我一

概不收。我告诉他们，培养孩子是我的本职

工作，而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大法

弟子来说都是身外之物，请家长

们收回。 

这种事情不胜枚举，几乎每

天都在发生。在培养学生的过程

中，我不只传授他们知识，还教

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而学生有了

什么心理疑问，也常和我探讨。 

有一名学习、品质都非常好

的男生，有一段时间感情上出现

了波动，找到了我。我和他讲古

今正人君子保持操守的例子，以

及故事中蕴含的善恶有报的道

理。孩子有善根，很快就摆脱了

烦恼，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 

一名贫困学生，家里急需几

千元钱的医药费。我得知后给他

拿了这几千元钱。他当时觉得心

理压力很大。我告诉他：不要有

什么压力。只要你能在以后的人

生道路上将你的善良不断传递

给别人，就是老师最大的欣慰。 

这些事情是我修炼了大法才

有可能做到的；是大法让我提高

了心性，保持了应有的操守。◇ 

上图：5.13 世界法轮大法日，贵阳市全体大
法弟子用精心制作的贺卡，表达对慈悲伟大
的师尊的无限感恩，恭祝师尊生日快乐！祝
愿全世界大法弟子节日快乐！ 


